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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遴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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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示范学院
1.学院主要负责同志直接抓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学院党政会议常态化研究课程思政工作。
2.按照《广东财经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方案》要求，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院部分中心。每年度认真总结学院课程思政建设举措、成效及不足，制定学院课程思政工作计划。
3.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结合学院专业特色及学生特点，常态化开展集体教研、教学观摩、经验交流和学习培训活动，进一步强化广大教师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进修深造的重要因素，促进教师全员参与课程思政改革。
4.学院着力推进课程思政课程、教学团队、教学研究、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全面性、系统性改革。须获评2个（含）以上课程思政省级示范项目（包括团队、课程、课堂和“粤教阅心”大家谈典型案例）。
5.具有一定的经费投入，能够持续激励和保障教师投入课程思政改革实践，加大对课程思政建设优秀成果的支持力度。
（二）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1.团队负责人应为学校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在本学科专业或本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较深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创新思想，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好的组织、管理、领导能力，能长期致力于本团队的课程思政建设。
2.团队负责人及成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师德师风，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授课，承担本科生课堂教学工作，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3.团队为课程群教学团队，涵盖3门及以上课程，规模一般应在5人以上，并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团队内部形成了稳定的“传帮带”机制和教学协作机制。
4.团队具有较强的课程思政育人意识，较高的课程思政教学水平，能够找准育人角度，深入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教学主题生动鲜明，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5.教学团队的每一名教师只能主持或参加一个教学团队。
（三）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
1.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至少经过四个学期的运行和完善，且不是各级各类在建课程项目。
2.课程负责人须为推荐课程的实际讲授人，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承担本科教学工作两年及以上，教学水平高，学生评教好；参加过校级及以上各类教改项目或发表过教学研究论文或获得过校级以上教学奖励。课程负责人近1个学年度连续讲授该课程，并承担该课程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学时数。
3.课程教学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教研活动和科学研究活跃，成果较为丰硕。
4.建设期内须继续加强建设，课程负责人须连续1个学年度讲授该课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并取得代表性的示范成果。
5.申报人不得同时兼多个项目的主持（参与）工作。
（四）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1.必须是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稳定开设的一门本科课程中相对固定的一堂（节）课，时长一般在30-60分钟。
2.主讲教师应为学校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讲师（含）以上职称和2年（含）以上本科教龄，长期稳定从事一线本科教学，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和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
3.授课教师仪态大方，精神风貌良好。教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讲解深入浅出，课件制作精美，过程适当穿插案例、专业经典等素材，总结精炼到位，个人教学特色突出。
4.遵循课程教学大纲安排，思政教学目标明确，能够从知识、能力、价值观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育人目标与课程所属学科、专业契合度高，充分提炼专业课程蕴含的育人元素，可有效支撑教学目标的达成。
5.课堂内容饱满，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教学环节设计精妙，情景与活动设计新颖，思路清晰,课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熟练、有效运用多媒体等各种现代教学手段，达到思政育人润物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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